
温馨提示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各有关企业：
按照《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有效期延期的通知》（粤建许函〔2021〕849号）要求，我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建筑业、工程监理、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含我厅承接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审批权限下放试点事项），证书有效期于2021年12月31日至2022年12月30日届满的，统一延期至2022年12月31日。企业可申请换发有效期延长至2022年12月31日的资质证书，申请方式为“有效期顺延”。

为进一步指导各地市主管部门和有关企业办理资质有效期顺延工作，我处汇总了常见问题，并在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常见问题”栏目予以公布。

附件：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有效期延期常见问题

行政许可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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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

附件

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有效期延期常见问题

1.建筑业企业三级资质，现在是否有效，能否参加本次资质延期和换证？

答：按照国务院国发〔2021〕7号文，现有资质标准中建筑业企业三级资质、勘察丙级、设计丙丁级、监理丙级（公路工程甲乙丙级、水利水电工程甲乙丙级、港口与航道工程甲乙级、农林工程甲乙级、事务所不分等级）、房地产开发三四级和暂定级等资质已于2021年7月1日起取消（以下简称国发〔2021〕7号文已取消资质）。

按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文件规定，企业已取得的上述资质仍然有效，企业可持原有资质证书和住房城乡建设部文件开展业务。证书管理分两种情况：一是建筑业、勘察、设计、监理等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有效期延长至新的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标准实施之日，新的资质标准实施后，持有上述资质证书的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实行换证。文件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筑业“证照分离”改革衔接有关工作的通知》（建办市〔2021〕30号）。二是房地产开发企业三四级和暂定级资质，有效期统一延长至新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之日，资质证书无需换发。文件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关于做好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审批制度改革有关工作的函》（建司局函房〔2021〕65号）。

由于国务院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已发布规定对上述资质证书的效力、有效期、换证要求做出统筹安排，各级主管部门和有关企业遵照执行即可，企业可登录住房城乡建设部网站查阅下载相关政策文件（http://www.mohurd.gov.cn/）。故不纳入我省本次资质延期和换证范围。

2.企业如果持有建筑业企业二级和三级资质，能否一并办理二、三级延期和换证？
答：我省本次资质证书有效期延期和换证，办理范围是本省各级住建部门颁发（含我厅承接住房城乡建设部审批权限下放试点事项）的建筑业一二级、勘察甲乙级、设计甲乙级、监理甲乙级（公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农林工程除外）、房地产开发二级资质。

企业同时具有本次换证范围内资质和国发〔2021〕7号文已取消资质的，主管部门办理换证范围内资质延期手续时，可将国发〔2021〕7号文已取消资质也一并制作在证书上（只限于原来在同一本证书的资质），并对该部分资质做出备注“该项资质按照建办市〔2021〕30号文继续有效，有效期届满的，统一延期至新的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标准实施之日”。

企业只有国发〔2021〕7号文已取消资质的，不能单独参加本次延期和换证。

3.原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上有多项资质包括施工劳务资质，能否一并办理施工劳务资质的有效期顺延？

答：施工劳务资质已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管理方式与建筑业企业资质不同，无需办理有效期顺延。施工劳务资质有效期届满的，企业按照《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建筑业企业施工劳务资质备案工作的通知》（粤建许函〔2021〕628号）要求，填报信息重新申请备案即可。

4.企业合并、跨省变更后取得的资质证书能否参加有效期顺延？

答：企业按照建市〔2014〕79号通过企业合并、跨省变更取得有效期1年资质证书的，应在资质证书1年有效期内完成相关手续（企业合并的应注销原企业工商登记、跨省变更的应将有关人员变更到位）并申请“重新核定”。

该份有效期1年的资质证书不参与本次资质有效期延期，不能办理“有效期顺延”，有效期内未申请重新核定的，资质证书作废。
5.申请资质有效期顺延的流程？

答：企业登录“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按以下路径提出申请：网上办事→业务事项申报→行政审批事项→选择本次需延期资质→证书申请→有效期顺延→提交申请。

企业提出申请时，制作申请表环节只需填写企业基本信息，上传附件材料为“法定代表人声明”和现有“资质证书”。



